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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关于规范

团籍管理的实施办法（试行）

一、总则

第一条 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

想，切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团的重要指示精神，

维护团章和团的组织制度，严肃团的纪律，根据《中国共产主义

青年团章程》，借鉴参照党内有关制度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团籍是指团员的资格。严格团籍管理是团员管理的

基本内容。全省各级团组织、团干部和共青团员必须自觉遵守，

严格执行，依照本办法全面加强和规范团籍管理。

第三条 广东共青团“智慧团建”系统是我省管理团员团籍

信息的标准化平台。团员组织关系所在的团支部及其上级团委须

在充分履行线下组织程序的基础上，依托“智慧团建”系统严格

管理团员团籍信息，及时审核团员报到申请，办理年度团籍注册、

超龄离团、停止团籍、团内除名、开除团籍等线上手续。

二、取得团籍

第四条 经具备接收新团员审批权限的基层团委批准入团

的青年，从支部大会通过之日起取得团籍、计算团龄，并交纳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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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。团员加入共产党以后年龄未满二十八周岁，仍保留团籍；年

满二十八周岁但在团内担任职务，仍保留团籍。年龄超过二十八

周岁的党员，受党组织委派担任团内职务的，应当重新取得团籍。

第五条 青年经基层团委批准接收取得团籍的和年龄超过

二十八周岁党员因担任团内职务重新取得团籍的，须在一个月内

在广东共青团“智慧团建”系统登记个人团籍信息资料，向所隶

属的团支部报到，所属团支部须在团员、团干部提交报到申请后

72 小时内完成审批确认。

三、年度团籍注册

第六条 团员年度团籍注册是对团员团籍的连续认定，应当

结合团员教育评议工作进行，根据团员评议结果，给予注册或暂

缓注册。对团员评议等次为不合格的团员，团支部应当对其暂缓

注册三至六个月。暂缓注册期满后，对再次评议等次为合格的团

员，及时给予注册；评议等次依然为不合格的团员，依照团员教

育评议相关规定，应当劝其退团，劝而不退的按有关程序予以除

名。保留团籍的党员，没有担任团内职务的，可以不参加团员教

育评议和年度团籍注册，自愿参加者不限；保留团籍的党员团干

部可以不参加团员教育评议，但应当参加年度团籍注册。

第七条 受团内警告、严重警告、撤销团内职务处分的团员，

如能正常参加团的活动，按时交纳团费，教育评议等次为合格的，

应当予以注册；受留团察看处分的团员，留团察看期间，暂缓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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册；留团察看期满后恢复了团员权利，教育评议等次为合格的，

应当及时给予注册。

第八条 年度团籍注册以团支部为单位进行，在开展团员教

育评议后一个月内完成。团支部应当在每年 11 月份至次年 2 月

份，通过广东共青团“智慧团建”系统办理团员年度团籍注册手

续。

四、超龄离团

第九条 团员年满二十八周岁，没有担任团内职务，应当办

理离团手续。有超龄团员的基层团组织，按照共青团中央《超龄

离团仪式规定 （试行）》（中青办发〔2019〕7 号）文件要求组

织开展超龄离团仪式。按规定办理超龄离团手续的团员, 应当参

加超龄离团仪式。

第十条 团员超龄离团后，团员证、团徽徽章由本人保存，

留作纪念。鼓励有条件的团组织向已经办理离团手续的团员颁发

离团纪念证书。

第十一条 广东共青团“智慧团建”系统根据团员的年龄、

是否担任团内职务、是否已缴清应交团费等自动判定其是否符合

超龄离团条件。如符合，系统自动将团员的团籍状态变更为“超

龄离团”，并在电子团员证加注“超龄离团”标签。

五、停止、恢复团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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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对与团组织失去联系 6 个月以上的团员，根据

《关于做好失联团员核查认定和组织处置工作的通知》（团粤办

发〔2019〕17 号）规定程序核查并认定为失联团员的，由所在

团支部召开团员大会，作出停止其团籍 1 年的决定，经基层团

委批准，报上一级团委备案。团支部因故无法召开团员大会的，

可由基层团委直接作出停止其团籍的决定并报上一级团委备案，

在基层团委召开团员大会或团员代表大会时，再将停止团籍的决

定提请大会予以确认。

第十三条 停止团籍决定生效后，由团员所在团支部通过广

东共青团“智慧团建”系统办理停止团籍手续，申请将团员的团

籍状态变更为“停止团籍”，基层团委应当在团支部提交申请后

的 72 小时内完成审批。审批完成后，系统自动在电子团员证加

注“停止团籍”标签。

第十四条 停止团籍期间，如团员与团组织取得联系并书面

提出恢复团籍申请，由所在团支部调查了解相关情况后，召开团

员大会，作出是否恢复其团籍的决定，经基层团委批准，报上一

级团委备案。团支部因故无法召开团员大会的，可由基层团委直

接作出是否恢复其团籍的决定并报上一级团委备案，在基层团委

召开团员大会或团员代表大会时，再将是否恢复团籍的决定提请

大会予以确认。团员申请恢复团籍，应当缴清失联及停止团籍期

间的欠交团费。

第十五条 恢复团籍决定生效后，由团员所在团支部通过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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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共青团“智慧团建”系统办理恢复团籍手续，申请撤销其“停

止团籍”状态，基层团委应当在团支部提交申请后的 72 小时内

完成审批。审批完成后，系统自动在电子团员证去除“停止团籍”

标签。

第十六条 团省委直属下级团委（团工委）应当每月将本地

本单位停止、恢复团籍团员名单、原因汇总报团省委备案。

六、团内除名

第十七条 团员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按照规定程序给予除

名处置：

（一）理想信念缺失，政治立场动摇，已经丧失团员条件的，

予以除名；

（二）信仰宗教，经团组织帮助教育仍没有转变的，劝其退

团，劝而不退的予以除名；

（三）因思想蜕化提出退团，经教育后仍然坚持退团的，予

以除名；

（四）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以退团相要挟，经教育不改的，劝

其退团，劝而不退的予以除名；

（五）在团员教育评议中，评议等次为不合格，不接受教育

帮助或经教育帮助仍不改进的，劝其退团，劝而不退的予以除名；

（六）没有正当理由，连续六个月不交纳团费、不参加团的

组织生活，连续六个月不做团组织分配的工作，或停止团籍满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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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后确实无法取得联系的，按照自行脱团予以除名。

第十八条 对于上述情形的团员除名处置，应当由其所在团

支部联系本人，以广东省《共青团员除名告知函》的形式书面告

知其应尽义务及除名后果，并由本人签名确认；召开支部团员大

会，作出对团员予以除名的决定，经基层团委批准，报上一级团

委备案后书面告知团员。团支部因故无法召开团员大会的，可由

基层团委直接作出除名决定，报上一级团委备案后书面告知团

员，在基层团委召开团员大会或团员代表大会时，再将除名决定

提请大会予以确认。团员被除名，应当交回团员证和团徽。

第十九条 团内除名的决定生效后，由所在团支部通过广东

共青团“智慧团建”系统办理团内除名手续，申请将团员的团籍

状态变更为“退团除名”、“不合格团员除名”或“自行脱团除名”，

基层团委应当在团支部提交除名申请后 72 小时内完成审批。审

批完成后，系统自动在电子团员证加注“退团除名”、“不合格团

员除名”或“自行脱团除名”标签。

第二十条 各级团委（团工委）应当每季度将本地本单位被

除名团员名单、原因汇总报相关组织人事部门和同级党组织备

案。团省委直属下级团委（团工委）应当每月将本地本单位被除

名团员名单、原因及《共青团员除名告知函》复印件汇总报团省

委备案。团省委每年将各地各单位被除名团员情况通报各地各单

位党委。

七、开除团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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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一条 团员被处以留团察看处分，期满后坚持错误不

改的，应当开除团籍。团员严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或社会主义道

德，造成恶劣影响的，应当开除团籍。

第二十二条 对团员给以开除团籍的处分，应当由其所在团

支部召开团员大会讨论通过，并逐级上报至团省委或团中央批

准。在特殊情况下，团省委或团中央有权直接决定给团员以开除

团籍的处分。基层团委收到团省委或团中央批准或直接作出的开

除团籍处分决定后，应当将处分决定以书面形式报同级党委备

案。团员被开除团籍，应当交回团员证和团徽。

第二十三条 开除团籍的处分决定生效后，由团省委通过广

东共青团“智慧团建”系统办理开除团籍手续，系统自动在电子

团员证加注“开除团籍”标签。

八、团籍档案管理

第二十四条 团员经基层团委批准接收取得团籍后，团支部

应为团员建立团籍档案。团籍档案须包含入团申请书、入团志愿

书，鼓励将团员的入团积极分子培养登记表、团的发展对象推荐

表、入团考察材料、基层团委审批接收新团员的书面决定、团员

登记表等纳入。未建立人事档案的，团籍档案由审批接收新团员

的基层团委管理；已建立人事档案的，团籍档案由相应档案管理

部门统一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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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五条 被除名或开除团籍的团员，未建立人事档案

的，其团籍档案按被除名或开除团籍前的组织隶属关系，由各县

级以上团委或团省委直属基层团委（团工委）集中统一封存保管；

除名的书面文件或开除团籍的处分决定，由保管档案的团组织存

入其团籍档案。已建立人事档案的团员，按团员被除名或开除团

籍前的组织隶属关系，由各县级以上团委或团省委直属基层团委

（团工委）以书面形式提请同级党委，将除名的书面文件或开除

团籍处分决定存入其人事档案。

第二十六条 被除名或开除团籍的团员，在其团籍档案《入

团志愿书》封面显著位置加盖“团内除名”或“开除团籍”红色

方形印戳，标注日期并加盖公章，在备注栏注明有关情况。

九、附则

第二十七条 团员因被劝其退团劝而不退除名、自行脱团除

名、退团除名、开除团籍的，原则上不能恢复团籍。符合条件的

可按规定重新申请入团，另有规定不得重新入团的除外。

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由团省委基层组织建设部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19 年 10 月 21 日起实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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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：王伟中同志，团中央办公厅，省委组织部，省直机关工委，

省教育厅，省国资委

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办公室 2019 年 10月 21日印发


